[bookmark: _GoBack]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
[image: ] 
 

 
[image: ]宣交复〔2021〕46号               

宣威市交通运输局《关于加快实施普立乡道路硬化》的提案（第90号）的回复

张国际、钱春垚、李如尊、缪丽花委员：
感谢你们多年来对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你们在宣威市政协六届六次会议上提出《关于加快实施普立乡道路硬化的提案》，市人民政府交由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办理，经认真研究、协商、办理，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一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
2021年5月7日，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召开了提案交办会并印发了《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2021年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方案的通知》（宣交发[2021]27号）。成立领导小组，明确工作目标，提出工作要求，强化办理质量。交通运输局局长为提案办理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全面领导办理工作。其他党组成员协助主要负责人，负责办理工作的总体和阶段性安排，抓好研究、协调和督办。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股室在分管领导的带领下，认真落实办理工作。局办公室负责提案的分办、催办、汇总、报送和协调、服务、答复文件的邮寄工作。
二、全面协商，充分沟通交流
为提高对《关于加快实施普立乡道路硬化的提案》办理的明确性和针对性，扎实做好办理工作，提高办理满意度，我们充分做好提案办理的协商和调研工作。本提案交由分管领导何跃承办。并于8月13日与政协委员在交通运输局会议室进行面商。
三、全力办理，确保办理质量
你们所提，普立乡50户以上自然村道路还未硬化仍有64项98.2公里，50户以上自然村村内道路未硬化64项累计16.8公里。
实施脱贫攻坚工作以来，为改善人民群众出行条件，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启动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道路硬化工程项目。宣威市交通运输局及时贯彻落实，对全市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道路进行规划入库，并完成施工图设计、审批工作。由于该项目不属于脱贫摘帽硬指标，各级党委政府要求所有项目资金向脱贫摘帽硬指标倾斜。经调研，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于2020年5月30日通知暂缓实施50户以上不搬迁自然村道路硬化工程项目，导致相关项目暂缓实施。
2021年交通运输部已启动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（30户以上）通硬化路项目，宣威市30户以上自然村道路入库审核工作已经完成，正逐年下达建设计划资金。交通运输部、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已在本年度下达部分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（30户以上）通硬化路项目。普立乡自然村道路还未硬化的98.2公里公路，待项目计划资金下达后即可实施。
在脱贫攻坚工作中，为解决群众出行条件和生活环境，宣威市扶贫办启动50户以上自然村村内道路硬化项目工程，对项目规划、施工、技术指导等工作委托宣威市交通运输局负责，现脱贫攻坚工作已全面结束，相关项目终止。下步工作中，请普立乡在乡村振兴规划时结合相关政策，争取实施一批村内道路硬化工程。
欢迎你们对交通运输工作多提宝贵意见，十分感谢你们对交通运输工作的关心，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更多关注和支持。
 
宣威市交通运输局
2021年9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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